
各镇、街道财政所，开发区财审局，区直各部门、各单位，各企

业： 

现将淄博市财政局《关于开展全市会计人员信息采集工作的

通知》（淄财会〔2019〕5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通知要求认真

做好我区会计人员信息采集工作。 

  

附件：淄博市财政局《关于开展全市会计人员信息采集工作 

的通知》（淄财会〔2019〕5 号） 

 

博山区财政局           

2019 年 5 月 20 日         

  



 







 


